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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权属、地类和面积〕该批次用地涉及 1个镇 1个村和 0个

国有单位，共 1宗地（含集体土地所有权、国有土地使用权），

其中：1 宗地已登记发证，0 宗地未登记发证，土地产权明晰，

界址清楚，没有争议。

经我局初审，该批次申报集体土地面积与集体土地所有权登

记成果套合差值比例为 0%。

经与 2023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套合，项目申请用地范围

内 2023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现状情况为：总面积 0.9222公顷，

其中，农用地 0.0128 公顷（耕地 0 公顷），建设用地 0.9094 公

顷，未利用地 0公顷，与该项目实际申请用地情况不一致，具体

情况如下：

一是 2023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现状成果中存在无合法来源建

设用地。2023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现状成果中 0.0270 公顷商业服

务业设施用地和 0.6630公顷特殊用地因无合法来源，其建设用地

按照违法用地发生前一年的土地利用现状地类报批，退回旱地

0.6622 公顷、设施农用地 0.0029 公顷、退回内陆滩涂 0.0249 公

顷报批。

二是 2023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现状成果中存在 0.2194公顷特

殊用地，属于历史形成的（《土地管理法》颁布前）建设用地，

在 2009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中为农村宅基地 0.2115公顷、采

矿用地 0.0079公顷，按照 2009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报批。

〔项目实际申请用地情况〕综上，该批次实际申请用地情况

为：总面积为 0.9922 公顷，其中，农用地 0.6779 公顷（其中耕














